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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後立即檢冊 

通報衛生局人事室 

(機關人事機構) 

接獲機關同仁陽性

通報 (科室主管) 

有 通報衛生單位 

通報表及座位圖(名冊) 

(衛生局人事室) 

立即通知機關首長及人事

機構 (科室主管) 

接獲通報4小時內列冊通報 

人事機構(科室主管) 

  

1. 立即將通報表及及座位圖

(名冊)通報衛生局人事室 

2. 通知大樓管理單位 

3. 通知該艙同仁暫留原地 

(機關人事機構) 

 同仁發病前 3日是否

有未戴口罩與座位圖

外之接觸者 
(科室主管) 

 

接觸定義:自個案發病

日起至隔離前,在無適

當防護下(口罩等防護

措施)曾有長時間(大於

15分鐘)面對面之接觸

(如共餐)或提供照護、

相處、接觸病患呼吸道

分泌物或體液之醫療人

員及同住者。 
人員撤離及工作場所清消 

 (大樓管理單位) 

通報接觸名冊予衛生單位 

(衛生局人事室) 

衛生單位 

匡列接觸人員 

予機關人事單位  

(衛生單位) 

 

(衛生單位) 

 

機關人事單位將匡列

接觸人員名冊回報人

事處 

(機關人事機構) 

 

市政大樓辦公座位圖應

含該員辦公位置之艙圖

及該艙圖之所有辦公座

位圖（艙圖係為判別於

該樓層相對位置，辦公

座位圖得分科室提

供），各座位須載明人

員姓名及職稱，通報陽

性者請於辦公座位圖以

顯著顏色標記，範例如

附表。 


